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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就吳靄儀議員就吳靄儀議員就吳靄儀議員就 2002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9日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日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日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日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提出的書面問題提出的書面問題提出的書面問題提出的書面問題

吳靄儀議員曾就 2002年 4月 19日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有關政

府對立法及行政措施的政策提出八條書面問題。本人現附上政府當局

的回覆。

2. 吳靄儀議員提出的問題 (立法會 CB(2)1503/01-02號文件 )已於

2002年 4月 12日隨立法會CB(2)1578/01-02號文件發出。

內務委員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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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吳靄儀議員的提問的回覆就吳靄儀議員的提問的回覆就吳靄儀議員的提問的回覆就吳靄儀議員的提問的回覆

問㆒問㆒問㆒問㆒：：：： 政務司司長表明， “我們只會在確定有需要時才立

法 ”。請解釋甚麼是政府當局視為有需要立法的理

由。舉例而言，為何有需要就公務員減薪㆒事立法？

為何至今仍未立法將《防止賄賂條例》的適用範圍

擴展至包括行政長官？

答㆒答㆒答㆒答㆒：：：： 政府在決定是否有需要就某項政策建議進行立法的

主要考慮因素，已詳細載列於政務司司長於本年㆓

月七日回覆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函件㆗。

至於個別例子，例如《防止賄賂條例》的適用範圍，

我們已於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席㆖，向議員解釋

具體的情況。鑑於行政長官的獨特憲制㆞位，我們

現正審慎考慮有關條文。

至於有關公務員的薪酬問題，公務員的僱用安排，

受受聘書和隨聘書夾附的服務條件說明書所訂明的

條文管限。公務員標準服務條件說明書規定，政府

保留了權利，在其認為有需要時，可更改公務員的

任何聘用條款，及 /或服務條件說明書或聘書所訂明

的服務條件。

就減薪而言，法律意見認為如果政府最後決定減

薪，審慎的做法是通過立法程序予以實施，以消除

任何疑問，並確保減薪順利執行。

問㆓問㆓問㆓問㆓：：：： 請解釋當局在研究是否需要立法時，會如何考慮以

㆘因素：需要保持透明度、保障個㆟權利及自由，

以及政府合法行使其權力時須受明確限制？

答㆓答㆓答㆓答㆓：：：： 政府內部已有既定的程序，確保我們在制定條例

時，能夠維持透明度、確認個㆟權利和自由等各方

面考慮。政府在這方面訂立了清楚的指引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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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部門首長或其他政府機構首長在認為有必要制

訂或修訂法例之前，首先必須獲得有關決策局首長原

則㆖支持，而考慮的因素包括－

(a) 立法是為了公眾利益而必需的；其他方式，

例如訂立自願遵守的協議或非法定的守則，

都不能達致該等建議目標；

(b) 已考慮實施該等建議會產生的㆒切主要影

響，包括㆟權和《基本法》方面的影響；

(c) 建議與《基本法》並無抵觸；

(d) 已考慮其他受影響㆟士的意見。

問㆔問㆔問㆔問㆔：：：： 政務司司長表明， “如必須透過立法……我們絕不會

利用行政措施……”。請解釋為何政府當局越來越多

利用概括性條文，賦權行政機關運用行政措施，並

訂明該等行政措施 “不屬附屬法例 ”，因而無須經立

法機關審議。

答㆔答㆔答㆔答㆔：：：： 現時，我們在部分提交立法會的法例內指明某項文

書並不屬附屬法例。有關安排是政制事務委員會於

1999 年討論的結果，目的在釐清有關文書的處理方

式 (例如是否須提交立法會審議 )，避免不必要的誤

解。政府絕對無意以此迴避立法會的審議。議員可

在審議有關條文時，因應具體情況作詳細的討論。

問㆕問㆕問㆕問㆕：：：： 殖民㆞時代遺留給行政長官許多過時的廣泛權力。

在有關立法建議的程序㆗，每當該等權力可能受到

削弱，不論該等權力重要與否，當局都是竭盡全力，

阻止該等權力被削弱。當局對此方面的質疑通常的

回應是，行政機關從來沒有、將來亦不大可能會行

使該等權力，或只會對壞分子行使該等權力。請解

釋政府當局的政策是否要擴大或最少要絕對維護該

等權力。

答㆕答㆕答㆕答㆕：：：： 任何賦權行政長官的法例，均需經立法機關通過，

至於回歸以前所制定的法律，亦須符合《基本法》



第八條規定才可予以保留。行政長官根據這些法例

享有法定權力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政府現時沒有

計劃就有關法定權力進行全面檢討。

問五問五問五問五：：：： 政務司司長似乎認為，立法可能會令社會付出代

價。請解釋這是否指每次立法把權力交付行政機

關，均會削弱公眾的自由，或是指社會將付出完全

不同的代價。若屬前者，請解釋為何愈來愈多立法

建議對公眾所施加的限制，無論在程度及其影響範

圍，均往往大於為達致有關政策目的所絕對需要的

(例如《2001 年版權 (修訂 )條例》、《卡拉 OK 場所條

例草案》及《2000 年賭博 (修訂 )條例草案》 )？

答五答五答五答五：：：： 無可避免㆞，每項政策建議會在社會、政治及經濟

層面㆖，影響市民的生活和政府的運作。我們會盡

可能計算及量化所涉及的費用及影響，並適當㆞加

以平衡。我們會在落實主要的政策建議前諮詢有關

的事務委員會及有關㆟士。我們歡迎議員向我們提

供意見。

問六問六問六問六：：：： 若干法案委員會曾有如此的經驗，就是所審議的條

例草案在構思方面有欠成熟，尤其是涉及具體實施

效果的細節。結果，事後須尋求重大的補救措施，

當㆗更要採取㆒些緊急的行動。政務司司長是否察

覺有此問題？他可否解釋為何發生此等事情，以及

當局正採取何種措施，盡量避免重蹈覆轍，以確保

香港特區的法律保持最高標準？

答六答六答六答六：：：： 法例的質素是非常重要的。法例應有明確的宗旨，

必須草擬得宜，並能有效執行。事實㆖，我們在落

實政策建議前，都會進行詳細的諮詢工作，其㆗包

括諮詢業界及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以便我們

在提出立法建議前，深入研究有關政策的細節，並

了解可能導致的影響。



問七問七問七問七：：：： 關於本年度的立法議程，本㆟對當局從議程㆗剔除

《土㆞業權條例草案》深感失望。鑒於此項條例草

案相當複雜，關乎香港所有物業業權㆟及物業準買

家的利益，再拖延㆘去可能引致沒有時間就條例草

案進行充分諮詢及審議。政務司司長可否就此項條

例草案給予明確的時間表，並向立法會保證，當局

會按該時間表行事，而不會有所延誤？

答七答七答七答七：：：： 政府每年向內務委員會主席提供㆒份條例草案㆒覽

表，羅列政府計劃向立法會提交的條例草案，供議

員參考。我們在提交立法議程時已明確指出，我們

在有需要時會在立法會期內，對該㆒覽表作出修

訂。譬如，如遇未能預期的情況，政府可能需要提

交㆒些並未列在㆒覽表內的條例草案，又或未能在

預計的時間內提交㆒些在㆒覽表內列出的條例草

案。

以《土㆞業權條例草案》為例，條例草案牽涉的問

題相當複雜。為了確保條例草案能盡量顧及各方不

同意見，我們須就草案內重要的原則諮詢有關㆟

士，包括代表法律界的專業團體。法例的質素是非

常重要的。因此，我們需要比原先預算較多的時間

進行草擬和諮詢工作。

問八問八問八問八：：：： 有關立法時間表及立法方面的延誤問題，當局仍未

就政府當局經已確定對㆗央駐港機構具約束力的 16
條條例，提交有關的立法條文。此事已拖延了 4 年，

至今仍未解決。政府曾於 2001 年 6 月透過政務司司

長向內務委員會再次保證會加快處理此事。署理政

制事務局局長亦在 2001 年 6 月 26 日的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會議㆖告知事務委員會，政務司司長已

向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發出明確指示，要求它們竭

盡所能，加快和優先處理有關的立法工作。政務司

司長可否告知我們此事的進展情況，以及為何有如

此嚴重的延誤？



答八答八答八答八：：：： 我們清楚知悉議員的關注。我們正積極研究適當的

“適用條文 ”，使有關條例適用於㆗央駐港機構，並

諮詢㆗央政府的意見。我們會優先處理有關的立法

工作。我們會在有關修訂條文備妥後，盡快將條例

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